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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关于强化污染源普查数据审核和
质量核查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
现将国务院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《关于强

化污染源普查数据审核和质量核查工作的通知》转发你们，并提

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

一、做好各类名录比对和补充工作。近期，省普查办调取排

污许可证、重点排污单位、环境统计、危险废物申报等现有污染

源名录与普查名录进行了比对，发现各地还不同程度存在一定数

量污染源漏查，具体名单将反馈各地，请各地做好名录核实、补

充填报工作。

二、按要求做好企业状态归类等工作。汇总审核发现，普查数

据库中相当数量企业运行状态为空值。经了解，普查软件正进行

升级调整，将取消普查数据库中“禁用”状态，所有企业要按“运

行、全年停产、关闭、其他”四种状态进行归类。请各地及时按

有关要求，做好企业状态补充填报和禁用企业启用归类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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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分行业组织开展集中审核。为集中全省技术力量，分行

业做好普查数据审核。请各地结合地方实际，于 1 月 25 日前选取

10 个行业（按小类）报省普查办，省普查办将综合全省情况，调

剂确定行业审核规则制定分工。原则上，广州、深圳分别制定 4

个以上行业的审核规则；其他珠三角地市分别制定 2 个以上行业

的审核规则；粤东西北地市分别制定 1 个以上行业的审核规则。

各地级以上市普查机构应对照分工，组织专家团队对辖区相应行

业普查数据进行集中审核，总结报表填报突出问题，2 月 22 日提

炼形成审核规则报省普查办。省普查办拟于 2 月底组织开展全省

普查数据集中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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